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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專家學者女士、先生： 

有關本次國家安全法修法公聽會本部應邀列席報告，

深感榮幸。今日公聽會所列討論題綱，謹將本部意見

依序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先進指教： 

討論提綱一、行政院草案擬針對鼓吹戰爭言論增訂裁

罰條款，行政機關在裁罰時應如何區分「危害國安之

主觀故意」與單純「政治表達自由」？在未經法院審

理程序下，逕由行政機關認定言論違法並處以行政

罰，是否有行政職權僭越司法權之虞？ 

一、 鼓吹敵對勢力具體從事以戰爭或非和平手段消滅

我國主權，已展現出積極欲直接消滅我國主權之

主觀故意，已非單純之政治表達。 

二、 按我國憲法並未規定，違反言論自由之處罰專屬

司法權，是違反法律上義務之制裁，究應採刑事罰

或行政罰，本屬立法裁量之權限（司法院釋字第

517 號解釋參照）。立法權倘欲以行政罰規範，依

行政罰法規定，原則上由行政機關掌有調查及裁

處之權限。受處分人如有不服，得循訴願法及行政

訴訟法提起救濟。行政權及司法權各有所掌，並無

所謂行政權僭越司法權之虞。 

 

討論提綱二、現行刑法外患罪已針對通謀開戰行為設

有重懲，國家安全法修法針對鼓吹戰爭言論增設行政

罰是否有其必要性？ 



2 
 

按所謂通謀係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為意思表示；而鼓

吹、倡議則為表意人單方面之意思表示行為，二者要件

有別。符合刑法第 103 條規定者，通常國家已面臨極高

危害，此時縱以刑法相繩，亦可能為時已晚。單方面鼓

吹、倡議戰爭言論，具有升高社會對立氛圍、危害國家

安全與社會安定之虞。因此，鑑於維護國家主權之重要

性，將處罰時點提前，應屬必要。另《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 20 條第 1項規定，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

應以法律禁止之，此次國家安全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

國安法草案)將此情形納入，亦符合上開公約之要求。 

 

討論提綱三、依司法院釋字第 445 號、第 644 號解釋意

旨（原提綱所載釋字第 544 號應為誤植，蓋第 544 號解

釋並非以言論自由限制為核心，與「明顯而立即之危險」

之審查標準無直接關聯，應為釋字第 644 號解釋），限

制言論應以具備「明顯而立即之危險」為前提，若對未

達具體急迫的政治性言論處以重罰，是否構成國家權力

對言論範疇之過度干預？ 

一、 查司法院釋字第 445 號解釋係宣告當時集會遊

行法第 11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為違憲，係因主

管機關於許可集會、遊行以前，得就人民政治上之

言論而為審查，以及在無明顯而立即危險之事實

狀態，僅憑將來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

利益之虞者，作為集會、遊行准否之依據部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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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不符。依此可知，所謂

「明顯而立即危險」係針對法律若欲事前限制人

民之表現自由而為之合憲要件，與國安法草案係

針對鼓吹戰爭而達反該條構成要件之事後追懲有

所不同。 

二、 復依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意旨，

國家應給予言論自由最大限度之保障，並不意謂

任何言論均應絕對保障，而不受任何限制。於言論

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利益之情形，立法者仍得權

衡他人權益及公共利益之類型及重要性，與表意

人之故意過失、言論類型及內容、表意脈絡及後果

等相關情形，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要件下，

對言論採取適當之管制，以事後追究表意人應負

之民事、刑事或行政法責任。因此，公然鼓吹戰爭

言論已對國家主權造成侵害，立法規定以行政罰

給予表意人適當之處罰，應無所謂國家權力對言

論自由過度干預之虞。 

 

討論提綱四、行政院草案賦予內政部自行認定「錯假訊

息」，並得逕令網路服務提供者「封網」之權限，此等

由行政機關進行網路內容實質審查之做法是否符合正

當法律程序？ 

一、 基於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考量，法律規定之實

體內容固不得違背憲法，其為實施實體內容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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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及於基本權利受干預時提供適時之救濟途

徑，除憲法就人身自由已於第 8 條所明定者外，

其餘程序規範，仍應符合法治國之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始與憲法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意旨無違

（司法院釋字第 797 號解釋參照）。依上可知，

所謂正當法律程序乃在要求行政機關或法院為各

種實體決定時，須依循足夠保障人民權利之程序。 

二、 行政機關為各種行政行為時應依循行政程序法，

國安法草案規定本部原則上須會商各相關機關

後，始得對錯假訊息為一定之處置，復依行政程序

法相關規定，本部須對當事人一切有利不利事項

皆予注意、於作成處分前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或

舉行聽證，此皆為正當法律程序之體現。又於本部

作成封鎖處分後，相對人亦可循相關行政救濟管

道，請求法院審判，以保障訴訟權。 

 

討論提綱五、針對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言

論自由」之間取得平衡，是否有其他兼顧人權保障的替

代方法或修法建議？ 

保障言論自由固為憲法所規定之重要基本權利，惟亦必

須有國家之存在，乃能實現保護人民言論自由之權利，

亦即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權利，須由行政權、立法權及

司法權等國家各機關共同踐履。因此，當個人行使言論

自由本質上已侵害國家主權時，國家機關自得予以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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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制裁，以保護多數人之公共利益。此次國安法草案，

乃係針對公開鼓吹戰爭以消滅我國主權者所為之處罰，

於要件上已限定於「公開」，而於法律效果上則係採「行

政罰」，而非刑事罰，已相當減輕對侵害人民權利之疑

慮，參以現今客觀現實環境，該草案規定已屬現階段於

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言論自由間之適當手段，且對人民

權利侵害較小之手段。 

 

以上說明，敬請各位委員及學者先進指教，謝謝！ 




